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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20 年 3 月 25 日瑞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瑞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致意，并谨向委员会转递关于第 2397(2017)号决议第 8 段所载措施执行情况的下

列信息(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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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3月 25日瑞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瑞士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2397(2017)号决议第 8 段执行情况的报告 

1. 瑞士关于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取措施的 2016 年 5 月 18 日法令(RS 

946.231.127.6)对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和其后各项决议作了规定。 

2. 第 2397(2017)号决议第 8 段由该法令第 2(b)条执行，其中第 1 款规定：“主

管当局应立即撤销根据外国人法向赚取收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发

放的许可”。第 2 款规定，“当撤销根据外国人法发放的许可不符合国家立法或国

际法时，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在与联邦外交部和国家经济事务秘书处主管部门协

商后，可豁免适用第 1 款所载措施”。 

3. 根据瑞士主管当局掌握的信息，瑞士境内没有隶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政府的安全监督专员。 

4. 对工作许可、签证和居留许可的数据分析显示，在第 2397(2017)号决议通过

之时，只有六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在瑞士境内赚取收入并受到第

2397(2017)号决议第 8 段的影响。 

5. 其中三人的居留许可没有续延。他们已在 2018 年许可到期时离开瑞士。 

6. 两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拥有难民身份，驱逐他们将违反国内和国

际法。 

7. 还有一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是该国驻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

的代表，作为一个设在洛桑的伞式组织，该协会成员包括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认

可的所有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 

8. 此人在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的活动主要是担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在该组织的代表，而不是赚取收入，况且收入也相当微薄，要养活四口之家。  

9. 瑞士关于外国人权利的立法规定，主管当局在行使酌处权时应考虑到公共利

益。因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代表的工作许可

没有被吊销。  

10. 瑞士重申将坚定致力于执行安全理事会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取的

所有限制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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